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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标准
（征求意见稿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/吨
	现行用水类别
	现行水价
	拟调整水价

	一类
	居民用水
	一级用水
	1.41
	1.59

	
	
	二级用水
	2.15
	2.38

	
	
	三级用水
	4.39
	4.77

	
	
	合表用户
	1.42
	1.60

	二类
	非居民用水
	2.15
	2.38

	三类
	特种行业用水
	7.37
	7.94


1.根据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〔2024〕28号），水资源税（0.08元/吨）不计入自来水价格，在终端综合水价中单列。
2.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为：居民用水月用水量50吨（含）以下1.10元/吨、月用水量50吨以上1.30元/吨；非居民用水1.60元/吨；特种行业用水1.80元/吨，由供水企业随水费代征，列入终端水价。
3.为充分考虑低收入困难家庭的承受能力，根据九府发〔2003〕16号文件精神，对特困家庭每户每年免费供应20吨自来水，同时对享受低保待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优惠水价1.18元/吨（在原优惠水价基础上仅上调0.10元），以保障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不因水价调整而受过多影响。
